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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海函〔2019〕154号

山东省海洋局

关于印发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

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沿海各市海洋（主管）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重要指示，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海洋强省建设的战略部署，我局制定了《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管理暂行办法》，旨在进一步推进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现将此办法予以印发，请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管理暂行办法

山东省海洋局       

                             2019年10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充分发挥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功能，现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是指具有丰富、形象、生动、新颖的海洋教育资源或产品，能够面向大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开展海洋战略、海洋知识、海洋技能、海洋观念等教育内容的活动场所。建立“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旨在发掘海洋资源，团结社会力量，打造海洋意识教育公共平台，凝聚海洋意识教育队伍，在普及海洋知识、弘扬海洋精神、增强公众海洋意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条  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由山东省海洋局负责命名和业务指导，所在单位进行日常管理。“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称号采用申报-评审-命名制，主要采取以下程序:单位申报、受理考察、专家评审、局长办公会研究、社会公示、批复授牌。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命名须坚持标准、严格审核、注重实效、保证质量，并实行动态管理。
第四条  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申报范围：
（一）具有普及海洋观念、海洋战略、海洋知识、增强海

洋技能、提升海洋意识等功能的各类博物馆（院）、海洋馆、科技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
　　（二）以海洋教育作为特色和品牌的学校；
　　（三）有代表性的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海洋风景名胜区；
（四）其他具有海洋意识教育功能的场所和单位。

第五条  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申报条件：

　　（一）所在单位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自愿申请建立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愿意为增强全社会海洋意识做贡献；

　　（二）具有适宜开展海洋意识教育活动的基本条件，包括活动场所、人员、设施、经费等；

（三）在海洋意识教育资源、海洋意识教育人才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第六条  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的申报和命名程序：
　　（一）单位申报：申请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填写《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申报表》（见附表）后，报沿海设区的市海洋（主管）局，由各沿海设区的市海洋（主管）局统一审核并将书面申请材料报山东省海洋局。书面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申请报告（本单位基本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海洋意识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主要成果等文字材料和相关图片视频等）。
受理考察：山东省海洋局收到申请材料后，对材料

进行认真审核；组织有关专家赴申请单位进行现场考察，对材料提报情况进行事实核定。

（三）专家评审：在初步审核和现场考察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

（四）局长办公会研究：将申报情况、现场考察情况、专家评审情况等向局长办公会汇报，确定是否进行命名授牌。

（五）社会公示：局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在局网站进行社会公示，公示期一般为工作日5天。

（六）批复授牌：公示期内无异议的，省海洋局对申请单位的申请事项进行同意批复，并进行命名授牌，授予“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匾额，同时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获得“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称号的单位，必须以增强社会海洋意识为己任，认真履行如下职责。
　　（一）为公众接受海洋意识教育提供便利。根据公众和社会需求，经常性地策划和举办报告、讲座、展览、观摩、竞赛、夏令营等普及性和吸引力较强的海洋意识教育活动，实现海洋意识教育工作常态化、长期化、公众化。
　　（二）配合开展重大海洋意识教育活动。结合实际，发挥优势，配合山东省海洋局等开展“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山东分会场活动以及各地海洋节庆等全国性、地方性的重大海洋意识教育活动。
　　（三）组织开展特色海洋意识教育活动。每个基地每年至少与山东省海洋局联合策划开展一项有特色的海洋意识教育活动，以扩大海洋意识的社会影响力。
　　（四）公共文化场馆类基地和青少年活动教育场所类基地每年开放天数不少于250天；高校、科研院所类基地要根据公众需求和自身工作安排，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公众开放实验室等场所，每年开放天数不少于40天；自然保护区类基地在划定区域内向公众常年开放，注重利用保护区内特有的海洋宣传教育资源制作海洋宣传教育产品。景区或营业性场馆类基地须在6月8日或重大节日期间，对社会公众及大中小学生进行免票开放或票价的半价优惠。
　　（五）学校、科研院所等具有公众教育功能的基地，应根据自身特点打造海洋教育品牌，构建海洋特色课程体系，编写海洋教育校本教材，探索开设海洋教育课程，做海洋知识“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工作的排头兵。
　　（六）每年年底，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须向山东省海洋局提交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年内开展的海洋意识教育活动结束后提交相关文字、图片、视频等档案资料。
　　第八条  山东省海洋局对获得“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称号的单位进行业务指导，并提供适当的支持。定期对基地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对成效显著的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对达不到要求的单位提出整改意见。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取消其“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称号。
　　第九条  在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工作中，应注重发挥沿海各市海洋（主管）局及各相关单位的积极性，联合开展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建设。
第十条  本暂行办法由山东省海洋局负责解释，自2019年11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1年11月14日。

附表

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

申  报  表
申报单位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

山东省海洋局

填 表 说 明
1.“申报单位”栏，填写申报单位全称。

2.“主管部门”栏，填写申报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

3.“所获荣誉及时间”栏，填写何年何月被何单位授予何种称号，所获荣誉指本单位获得的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4.“单位情况”栏，填写内容包括：申报单位概况；近年来开展海洋意识教育工作情况；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软、硬件条件，包括相关人员、基础设施、经费支持等；本单位关于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建设的意向，包括组织机构、工作设想等。

5. 本表填写内容须真实、全面、简明，详情另附《申请报告》。

6.《省级海洋意识教育示范基地申报表》须用A4纸正反双面打印，连同《申请报告》一式两份邮寄至山东省海洋局，并发送电子版申报表及申请报告。

联系电话：0531—82979719 

邮    编：250002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48号 

山东省海洋局办公室

Email：shyyyyt-bgs@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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